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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269条中 /盗窃罪 0的含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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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于盗窃罪可以有狭义、广义和中间含义的理解。刑法第 269条中的 /盗窃罪 0虽然在客观要件上不要求数

额较大, 但在主体上则有责任年龄的要求, 即年满 16周岁。转化型抢劫罪和一般抢劫罪在犯罪主体上应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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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刑法第 269条规定中的 /盗窃罪 0的理解问题, 以

往理论界多关注是否要求盗窃数额较大的问题,而对于主体

问题即要求是年满 16周岁还是年满 14周岁的问题则鲜有

讨论。有论者联系一具体案例, 对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

的未成年人在入户盗窃时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伤如何定性

和适用法律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文章的观点是, 应适用刑法

第 269条以转化型的抢劫罪论处 [1]。即在该论者看来, 转化

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年满 14周岁即可。

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及其理由。本文认为, 对于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时当场使用暴力致人

轻伤的, 如果以转化型抢劫罪论处,不仅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相违背, 也没有体现对刑法第 269条的准确理解, 不当地加

重了对未成年人的处罚。刑法第 269条中的 /盗窃罪0虽然

在客观要件上不要求数额较大 ,但在主体上则有责任年龄的

要求, 即年满 16周岁。转化型抢劫罪和一般抢劫罪在犯罪

主体上应加以区别。

上述论者的第一个理由是, 从刑法意旨上理解, 转化型

抢劫罪的构成并不以盗窃、诈骗、抢夺等先行行为构成犯罪

为必要条件, 如果严格按照刑法第 269条所使用的 /犯盗窃

, ,罪0的文言来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条件, 那么联系

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的原理和法律规定,这种理解和观点就

存在无法回避的程序上的荒谬性和实践中的不可行性。作

者的言下之意是, 既然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并不以盗窃等先

行行为构成犯罪为必要条件, 照此推论, 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人虽然不能构成盗窃罪, 也就可以成立以犯 /盗窃

罪0为前提条件的转化型抢劫罪。可是, 这种理由及其推理

方法大可疑问。

其一,固然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并不以盗窃等先行行为

构成犯罪为必要条件, 不过对此命题的含义, 刑法学界的共

识、司法解释的态度也只是,第 269条中的 /盗窃罪0不能从

要求盗窃数额较大才构成盗窃罪这种犯罪构成要件上来理

解,而要从行为的客观性质上理解, 亦即在盗窃数额不大的

情况下仍可成立转化型的抢劫罪。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

2005年 6月5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6 (以下简称5意见6 )第 5条就可得到清晰的印证。

而从行为的客观性质上来理解第 269条中的 /盗窃罪0与

/盗窃罪0是否有责任年龄的要求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

一个是客观要件问题, 一个是主体要件问题, 后者是另一个

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事实上, 刑法第 269条中的 /盗窃

罪0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和含义: 一种是狭义的含义, 即从

严格的犯罪构成的意义上理解, 不仅要求数额较大, 也要求

主体满足 16周岁的责任年龄要件; 另一种是中间意义 (中

义 )的理解, 即要求有盗窃行为和责任年龄,但不要求数额较

大;还有一种是广义的含义, 既不要求数额较大也不要求达

到责任年龄,只要求有盗窃行为这种日常生活的一般观念上

的理解。很明显,中义的理解和广义的理解 ,两者大相径庭,

也直接影响对实际案例的处理:如果采中义,已满 14周岁不

满 16周岁的人则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如果采广

义,则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其二,该论者提出, 如果转化型抢劫罪要求先行行为构

成犯罪为必要条件,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的原理和

规定,就会导致程序上的荒谬性和实践中的不可行性。这种

说法更是大可商榷。因为根据诉讼法上无罪推定的原则来

理解第 269条的 /盗窃罪0将会导致程序上的荒谬和实践上

的不可行,这只说明刑法规定中的 /犯罪0概念不能按照诉



讼法无罪推定的原理来理解, 而要从另外的角度例如从社会

意义上或者日常生活观念上来解释。换言之,诉讼法中无罪

推定意义上的 /犯罪0和刑法上的 /犯罪0完全可能有不同的

含义。一名之立, 其实各异。怎么能以诉讼法上的原则来理

解和反推刑法规定的内容呢! 刑法第 310条关于窝藏、包庇

罪的规定使用的表述是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 , 0, 对于此

处的 /犯罪的人0, 刑法理论上也认为不能按无罪推定的原

则来理解 [ 2] 360,否则等于取消了这两个罪名, 导致上文作者

所指出的荒谬性和不可行性, 但是如果据此推论出刑法第

310条所称的 /犯罪的人 0没有刑法规定的责任年龄上的要

求, 这种推理方式,不管结论如何,至少在逻辑的严谨性上是

值得疑问的。实际上, 同样的 /犯罪0一词, 在不同的学科、

法律甚至在同一学科、同一法律中都可以有不同的意义 [ 3],

就如上文提到的狭义、中义、广义上的盗窃罪概念一样, 我们

既不能把不同学科、法律中的不同意义相混淆, 也要对同一

学科、同一法律中的不同含义仔细辨别和区分, 以确定它在

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准确含义。

该论者的第二个理由是, 从第 269条、263条的逻辑联

系看, 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是转化型抢劫罪最本质

的内涵, 盗窃等先行行为只是次要因素, 并以高法上述5意

见6的第 5条为依据加以说明。这种认识没有体现对第 269

条的全面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要件,刑法第 269条规

定得很清楚, 包括三个方面:即起因条件 (犯盗窃、诈骗、抢夺

罪 ) ;客观条件 (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 ;主观条件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

可, 而且同样重要。认为起因条件只是次要因素, 这种理解

不仅直接和法律明文规定相冲突, 也没有刑法理论上的依

据。至于高法5意见6的第 5条, 正如上文分析的, 只是从是

否要求数额较大这种客观要件上对第 269条中的 /盗窃罪 0

所作的规定, 并未直接涉及主体要件的问题。

上文作者最后的理由是, 从转化型抢劫罪司法解释的规

定看, 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未排除在转化

型抢劫罪之外。这里照样存在对司法解释的误解和推理上

的疏漏。高法 2006年5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 (以下简称 5解释6 )第 10条规定,

已满 16周岁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盗窃等转化抢劫的

场合应当不附加条件地适用第 269条, 而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

捕或者毁灭罪证, 当场使用暴力,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

或者故意杀人的, 应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

罚。高法的5解释6清楚地表明, 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

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

灭罪证, 而当场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对于先行的盗窃等非法

获取财物的行为, 不能纳入刑法评价的范围, 而要将其从犯

罪圈中排除出去。更直接地说, 5解释 6的规定, 其意旨就是

要否定未满 16周岁的人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如果不这样

理解, 那么高法的5解释 6就莫名其妙了: 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和已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转化

型抢劫罪的成立上毫无实质区分, 那 5解释6何必煞费苦心

地作这种不同的规定呢! 因此,已满 14不满 16周岁的未成

年人,在上述情况下, 除非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或者故

意杀人的,都不成立犯罪 ,就是一种当然的结论。5解释6对

于已满 14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伤

以下后果的行为并未明确如何处理, 上文认为这并非意味着

上述未成年人获得了向抢劫罪转化时的 /豁免权 0。其实,

5解释6未明确规定,不是因为已有 5意见6的第 5条规定可

资适用 ) ) ) 第 5条只是解决是否要求数额较大这一客观要

件的问题 ) ) ) 而是因为,从5解释6的规定完全可以推论出,

对于未成年人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伤以下后果的行为只能

以无罪论处的结论。

二

上面的分析已对那种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只要求

年满 14周岁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并从法律的形式推理的角

度,得出了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时当场使用暴力致

人轻伤应以无罪论处的结论。下面从实质的刑法立场即从

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视野来分析, 也会得出相同的结

论。

这里涉及刑法第 269条规定的性质问题。刑法理论上

虽然几乎一致地将第 269条规定的抢劫罪称为转化型抢劫

或准抢劫,但对第 269条规定的性质问题则不太重视和深

究。事实上,第 269条属于一种特别规定或法律拟制规定,

即将本来不符合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赋予基

本规定的法律效果的规定 [2] 254。一方面 ,如果没有这种特别

规定,那么对它涉及和规制的事项就不能按基本规定论处,

而要按另外的规定来处理; 另一方面, 之所以要按基本规定

论处,是因为基本规定和特别规定两者所适用的行为在实质

上具有一致性。如果没有第 269条 ,那么对该条规定的情形

就要将先行行为以盗窃 (或诈骗、抢夺 )罪论处, 将后续的暴

力行为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然后予以并罚。易

言之,没有这样的特别规定, 也能够按照其他规定作出妥当

的处罚。而刑法之所以设置第 269条的特别规定, 就是考虑

到行为人盗窃财物、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的行为和一

般的抢劫财物的行为在实质的危害性上基本相同, 在没有设

置特别规定第 269条的情况下,对两者的处罚的最后结果也

基本一致。既然如此, 对于某一特别规定适用的情形, 我们

先抛开该特别规定, 按照其他的规定来予以处理, 然后再将

这种方法下得出的结果与适用特别规定的结果进行比较,就

可以检验和评价特别规定的合理性, 或者检验我们对特别规

定的解释和理解的准确性。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来看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盗

窃时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伤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果没有

第 269条, 那么根据刑法第 17条第 2款, 先行的盗窃行为和

后续的致人轻伤的行为都不具有应受刑法 (罚 )处罚的危害

性,最后结论是不能以犯罪论处。而如果按照上述作者的观

点,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构成转化型的

抢劫罪,那么就可以适用特别规定, 结论是成立抢劫罪。由

于抢劫罪是重罪,而且入户抢劫是情节加重犯, 要适用更高

档次 (即十年以上徒刑 )的法定刑, 这样一来该论者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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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抢劫的案例中, 行为人的结局就不是无罪, 而很可能就

是 4- 5年有期徒刑。两者差距悬殊。这一差距, 就根源于

对 269条规定的理解不准确, 从而导致将两种不应受刑罚处

罚的违法行为合并为一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严重犯罪行为,

从而不当地加重了行为人的处罚,任意地扩大了刑法的适用

范围。

三

在解决了具体案件的处理之后, 本文再将视野放宽, 探

讨一下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要件 )问题。笔者认为, 根据

上述5解释6的第 10条, 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要求年满 16周

岁, 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人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或者说, 刑法第 269条中的 /盗窃罪0 (以及诈骗、抢夺罪 )应

该采纳上文提到的中间意义上的含义, 而不是广义的含义。

笔者赞成5解释6的这一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 从名称上看, 第 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虽然在

罪名上也是抢劫罪, 但是这种抢劫罪和第 263条规定的一般

抢劫罪是有区别的, 这从转化型抢劫又称为准抢劫就可窥知

一二: 既然是 /准0抢劫,当然意味着和一般的抢劫存在细微

的差别。因此, 第 269条规定的准抢劫的主体不完全同于第

263条一般抢劫的主体, 不仅不自相矛盾, 相反倒是名至实

归、名实相符的要求和体现。第二, 从第 269条规定的性质

看, 由于它属于特别规定, 是将 /不同 0的情形等同处理、赋

予相同的法律效果, 那么转化型抢劫和一般抢劫在主体上的

差异正是这种 /不同0之处的体现。第三, 虽然刑法理论和

司法解释都对第 269条中的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0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扩大解释, 即不要求盗窃等行为达到数额较大,

但是这种扩大解释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这从高法上述 5意

见6的第 5条就可得到印证。既如此,对第 269条中的 /盗窃

罪0采中间意义的含义, 即有主体要件上的要求, 这种理解既

不属于限制解释,也和5意见6的精神并不相悖。第四, 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人被排除在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之

外,并非违背法律意旨,放纵他们的违法行为, 因为一方面,

对于作为转化型抢劫先行行为的盗窃、诈骗、抢夺财物, 刑法

对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本来就网开一面, 一概不予追究;

其次如果后续的暴力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故意杀人的,即

使不适用第 269条,也完全可依据另外的刑法规定进行合理

的处理。第五, 如果转化型抢劫与一般抢劫的主体完全一

样,不加区别, 那么将会导致极不合理的结果, 上述入户盗窃

并实施暴力致人轻伤的案例就是例证。最后, 从对未成年人

/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0的刑事政策看, 笔者的观点也体现了

这一政策,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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